
高雄市 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教學輔導教師實務探討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二)高雄市 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

畫。 

(三)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培訓提升教師對初任教師及教學有困難教師之教學輔導能力與應用技

巧。 

(二)提供專業回饋人才在職成長機會。 

(三)透過實務探討及課程討論，協助認證人員完成認證資料。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校長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四)協辦單位：前鎮區獅甲國小 

四、辦理地點及日期：獅甲國小，108年 1月 26日(星期六)，共 6小時(1日)。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106、107學年度被推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並完成 24小時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研習課程者，預計錄取 30位。 

六、研習內容 

(一)請於即日起至研習三天前截止，至「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網站

報名。 

(二)課程名稱：「高雄市 107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實務探討(獅甲國小)」。 

(三)課程單元：課表如附件一 

1.專業實踐事項增能與分享（含認知教練、擬定輔導計畫、撰寫輔導報告

等）。 

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導的經驗分享。  

3.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說明。 

4.公開授課觀課倫理參考指引。 

(四)認證流程：符合參加研習資格者，完整參與 24 小時培訓課程，並且接

續參與 6小時實務探討課程，以及 3年內完成 4項專業實踐後，依規定



繳交相關表件送交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中心審核，通過後核予教學輔導教師證書，通過名單彙整後請本市教育

局鑒核發證，並由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印製證書後請各校轉

發。 

(五)取證後的回饋服務事項：積極領導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協助輔導實

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發揮教師領導之

功能。 

(六)研習注意事項 

1.本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不受理現場報名，請研習教師注意與配合。 

2.本研習須全程參與 6小時，方能核予研習時數。請教師們準時出席避免

影響講師授課。課程中凡有遲到、早退超過 15 分鐘及請假，則需補足

實務探討 6小時課程之完整時間，不能僅補其請假之時數。 

3.報名後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須請假者，請於課程開始 3天前致電教專中心，

以安排其他人員遞補；若於課程當日之不可抗力因素，亦請於第一堂課

程開始前致電教專中心請假。 

4.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參與研習之講師及學員請所屬學校惠予公假登記，

課務自理，研習當日若適逢假日，得於一年內核實補休。 

5.擔任本計畫工作人員於活動圓滿完成後，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

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敘獎，以茲鼓勵。 

6.本項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與會研習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7.於截止日期報名人數不滿 10人，則取消該場次，敬請見諒。 

8.本實務探討課程以本市教師優先錄取，其他縣市教師需先洽詢該縣市教

專中心審查資格，並提供相關資料送本市教專中心，以利後續作業。 

9.如遇天候不佳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及課程如有調整另於「教師專

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公告。 

七、經費來源與概算：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辦理 107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項下教學輔導教師實務探討研習項下支

應。 

八、預期效益 

(一)建置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工作的基本人力資源。 

(二)教學輔導教師能具備教學觀察、輔導教學改進知能。 

(三)協助申請認證人員順利完成認證資料，提升認證通過率。 



【附件一】 

教學輔導教師實務探討課程表 

 

地點：獅甲國小   時間：108年 1月 26日（六） 

6小時 
1/26(六) 

課程單元 講者 

08:40~09:00 報到 

9:00~10:30 

1.專業實踐事項增能與分享

（含認知教練、擬定輔導計

畫、撰寫輔導報告等） 

李豐昌教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導的經

驗分享 

李豐昌教師 

12:10~13:10 中餐 

13:10~14:40 3.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說明 傅美蓉組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20 4.公開授課觀課倫理參考指引 傅美蓉組長 

16:20~ 賦歸 


